市农委 市财政局 市金融局 天津保监局
关于补充修订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
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的通知
各有农业的区县农委、财政局，经营政策性农险的保险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国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款拟定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15〕25号）的精神，2015年，市农委会同市财政局、市金融局和天津保监局对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了修订，为进一步充分维护保险公司和投保农户权益，推动政策性农险发展，经专家论证，结合我市情况，现对2015年修订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补充修订如下： 
一、补充修订范围
本次保险条款补充修订包括：小麦、玉米、棉花、水稻等种植业险种。
二、主要补充修订内容
（一）增加相对免赔。鉴于种植业险种保险标的生命特征和提升被保险人主动进行生产自救减轻灾害损失的意识，在相对免赔方面，增加关于起赔点的规定，即“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保险责任列明的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且损失率达到30%（含）以上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二）完善保险责任。
1.小麦保险。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大面积、相对集中连片的保险小麦损失，被保险人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施救，仍造成损失的，由农业、气象等相关技术部门专家共同确认，出具鉴定意见，损失率达到50%（含）以上，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受损小麦的投入成本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1）返青-拔节期发生的连续30天（含）以上无降雨，拔节-抽穗期发生的连续20天（含）以上无降雨，抽穗-成熟期发生的连续20天（含）以上无降雨产生的旱灾；
（2）发生对农业植物造成重大危害和严重损失的迁飞性、暴发性虫害和流行性植物病害及其他生物灾害。
2.玉米保险。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大面积、相对集中连片的保险玉米损失，被保险人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施救，仍造成损失的，由农业、气象等相关技术部门专家共同确认，出具鉴定意见，损失率达到50%（含）以上，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受损玉米的投入成本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1）出苗-拔节期发生的连续20天（含）以上无降雨，拔节-抽雄期发生的连续10天（含）以上无降雨，抽雄-成熟期发生的连续20天（含）以上无降雨产生的旱灾；
（2）发生对农业植物造成重大危害和严重损失的迁飞性、暴发性虫害和流行性植物病害及其他生物灾害。
3.棉花保险。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大面积、相对集中连片的保险棉花损失，被保险人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施救，仍造成损失的，由农业、气象等相关技术部门专家共同确认，出具鉴定意见，损失率达到50%（含）以上，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受损棉花的投入成本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1）苗期-现蕾期发生的连续35天（含）以上无降雨，现蕾期-初花期发生的连续20天（含）以上无降雨，初花期-吐絮期发生的连续20天（含）以上无降雨产生的旱灾；
（2）发生对农业植物造成重大危害和严重损失的迁飞性、暴发性虫害和流行性植物病害及其他生物灾害。
4.水稻保险。在保险期限内，由于发生对农业植物造成重大危害和严重损失的迁飞性、暴发性虫害和流行性植物病害及其他生物灾害。直接造成大面积、相对集中连片的保险水稻损失，被保险人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施救，仍造成损失的，由农业、气象等相关技术部门专家共同确认，出具鉴定意见，损失率达到50%（含）以上，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受损水稻的投入成本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三）增加责任免除。
1.经专家组确认，因投保前原因（包括品种原因、浸种原因等）导致抗性差。
2.可通过措施防治的常规病虫害。
（四）修正保险作物保险期间。
1.小麦保险。自保险冬小麦返青、春小麦出苗时起，至成熟开始收获时止。
2.水稻保险。自保险水稻秧苗在田间移栽成活后起(直播稻从种植齐苗后开始)，至开始收割时止。
（五）补充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对于被保险人直接投保的，应当如实向保险人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土地承包经营租赁合同，无法提供土地权属证明的，应由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出具相关证明。对于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等代投保的，应由村委会或集体经济组织等机构出具盖章确认的投保清单。
投保人应当以唯一名称投保，不得随意变更投保人姓名，或以同一保险标的同时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险人投保。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通过虚构投保关系或者伪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获取参保资格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六）增加病虫草鼠害条款释义。发生对农业植物造成重大危害和严重损失的迁飞性、暴发性虫害和流行性植物病害及其他生物灾害，具体情况以专家组鉴定意见和《天津市植物保护条例》规定为准。
（七）修正保险作物生长期及每亩最高赔偿标准。
1.小麦保险。
保险小麦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表
	生长期
	每亩最高赔偿标准

	返青-拔节期
	每亩保险金额×50%

	拔节-抽穗期
	每亩保险金额×70%

	抽穗-成熟期
	每亩保险金额×100%


2.玉米保险。
保险玉米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
	生长期
	每亩最高赔偿标准

	出苗—拔节期
	每亩保险金额×40%

	拔节期—抽雄期
	每亩保险金额×70%

	抽雄—成熟期
	每亩保险金额×100%


3.棉花保险。
保险棉花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
	生长期
	每亩最高赔偿标准

	苗期-现蕾期
	每亩保险金额×50％

	现蕾期-初花期
	每亩保险金额×70％

	初花期-吐絮期
	每亩保险金额×100％


4.水稻保险。保留原条款生长期和最高赔偿标准。

5.定损标准。种植业险种在发生损失后难以立即确定损失率的情况下，实行两次定损。第一次定损先将灾情和初步定损结果记录在案，经一定时间观察期后二次定损，以确定损失程度。任何生长期因旱灾或病虫草鼠害造成损失的，经专家组确认损失率达到50%（含）以上，按每亩最高赔偿标准进行赔付，同时保险责任终止。
各有农业的区县农委、财政局要积极协助保险公司补充修订条款，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动和宣传工作。保险公司要高度重视此次条款补充修订工作，严格按照要求，对涉及条款进行补充修订，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相关产品报备工作，并报市农委、市财政局等部门备案。
本次补充修订条款自2016年1月1日起生效。
市农委                   市财政局
市金融局                 天津保监局
 2016年5月4日

（联系人：市农委 窦国际；联系电话：8829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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